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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

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

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或本单位承诺锁定

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之陈述。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均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承诺：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

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本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

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

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或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中介机构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接受委托，担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特此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中信

建投证券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连带赔偿责任。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师” ）接受委托，担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法律顾问。特此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金杜律师未能勤勉

尽责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 ）接受委托，担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拟出售资产财务信息审计机构。 特此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中审华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连带赔偿责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接受委托，担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拟购

买资产及上市公司备考财务信息审计机构。特此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信永中和

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连带赔偿责任。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金信” ）接受委托，担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拟出售资产评估机构。 特此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华夏金信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连带赔偿责任。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天和” ）接受委托，担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拟购买资产评估机构。 特此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青岛天和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连带赔偿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重组方案介绍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重大资产出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出售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或证券监管机构批准

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贝瑞和康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购买贝瑞和康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

贝瑞和康100%股权。

根据青岛天和评估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108号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拟购买资产100%股权的评估值

为430,590.29万元。 以该评估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为430,000.00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天兴仪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股份发行价格为21.1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天兴仪表股票均价的90%，据此计算，天兴仪表向贝瑞和康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203,405,865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

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二）重大资产出售

上市公司将截止评估基准日的扣除货币资金、应收票据、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以外的资产与负债出售给通宇配

件，通宇配件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根据华夏金信评估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6]266号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为29,652.10万

元。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作价为29,652.10万元。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贝瑞和康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资产净额及2015

年度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指标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天兴仪表 贝瑞和康 交易金额 计算依据 比例

资产总额 49,888.25 100,404.25 430,000.00 430,000.00 861.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768.85 89,908.30 430,000.00 430,000.00 3,653.71%

营业收入 23,005.68 44,587.84 - 44,587.84 193.81%

基于上述，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贝瑞和康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资产净额、净资

产额及2015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指标的比例，以及

为购买贝瑞和康100%股权发行股份占上市公司向贝瑞和康股东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

份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天兴仪表 贝瑞和康 交易金额 计算依据 比例

资产总额 49,888.25 100,404.25 430,000.00 430,000.00 861.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768.85 89,908.30 430,000.00 430,000.00 3,653.71%

净资产额 11,768.85 91,294.03 430,000.00 430,000.00 3,653.71%

营业收入 23,005.68 44,587.84 - 44,587.84 193.81%

净利润 -1,300.87 4,374.81 - 4,374.81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1,300.92 3,683.04 - 4,374.81 -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万股） 15,120.00 20,340.59 - 20,340.59 134.53%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天兴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吴进良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贝瑞和康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高扬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上述指标超过上市公司截至2015年12

月31日及2015年度相关指标的100%且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详见本报告书“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之“五、关于贝瑞和康符

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的说明” 。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天兴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吴进良。 本次交易完成后，贝瑞和康的控股股东高扬将成为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贝瑞和康股东天津君睿祺、高扬、侯颖将成为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的拟出售资产将由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购买，天兴集团的控股子公司通宇配件为拟出售资产承接方。 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均构成关联交易。

基于上述，上市公司关联董事文武、陈绪强、邱辉祥、李宝已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中回避表决，该

等关联董事及其关联方于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等决策程序中回避表决。

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七届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并经交易各方

协商，本次向全体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为21.1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

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也将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依据上市公司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

量为203,405,865股，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股）

1 天津君睿祺 51,605,030

2 高扬 49,260,572

3 侯颖 26,155,661

4 周大岳 15,025,726

5 苏州启明创智 11,129,979

6 国开博裕一期 11,129,979

7 天津康士金 8,256,485

8 理成增胜 3,440,204

9 龚玉菱 2,996,559

10 理成轩旺 2,459,745

11 黄海涛 2,442,783

12 海通兴泰 2,007,956

13 尚融宁波 2,007,956

14 惠州百利宏 1,712,316

15 周可 1,558,210

16 君联茂林 1,475,847

17 田凤 1,113,007

18 张建光 1,113,007

19 王冬 1,113,007

20 中信锦绣 1,003,978

21 任媛媛 890,406

22 刘宏飞 779,105

23 赵菁菁 779,105

24 理成研客 737,924

25 鼎锋明德致知 602,386

26 珠海睿弘 602,386

27 张牡莲 556,503

28 王珺 556,503

29 理成毅吉 491,949

30 鼎锋明德正心 281,114

31 鼎锋海川 120,477

合计 203,405,865

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三）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以贝瑞和康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1、本次交易对方高扬、侯颖承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及

高扬、侯颖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

2、本次交易对方周大岳、王冬、田凤、张建光、任媛媛、王珺、周可、刘宏飞、赵菁菁、张牡莲、龚玉菱、黄海涛、天津君睿祺、

苏州启明创智、国开博裕一期、惠州百利宏、天津康士金、理成增胜、君联茂林承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交易对方所持上市公司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

锁：

（1）第一期：该等交易对方在《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2017年度、2018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的，其本

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60%扣减前述因履行2017年度、2018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

解除锁定；

（2）第二期：该等交易对方在《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2019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的，其本次取得的

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定。

3、本次交易对方理成轩旺、理成研客、理成毅吉、海通兴泰、尚融宁波、中信锦绣、鼎锋明德致知、鼎锋明德正心、鼎锋海

川、珠海睿弘承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不得转让。

4、如君联茂林、理成轩旺、理成研客、理成毅吉、海通兴泰、尚融宁波、中信锦绣、鼎锋明德致知、鼎锋明德正心、鼎锋海川、

珠海睿弘获得本次新增股份时其连续持有贝瑞和康股权的时间（自该等交易对方获得贝瑞和康股权对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之日起算至该等新增股份登记至该等交易对方名下之日）不足12个月的，其本次获得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

个月届满之日及其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如有）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

5、本次交易完成后（以股权交割日起算）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格，或者交

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上述交易对方本次获得的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6、股份锁定期限内，上述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五、交易标的的估值及作价

本次拟出售资产为上市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的扣除货币资金、应收票据、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以外的资产与负

债。根据华夏金信评估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6]266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出售资产的

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估值作为拟出售资产的评估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为

29,652.10万元。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作价为29,652.10万元。

本次拟购买资产为贝瑞和康100%股权。 根据青岛天和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108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

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拟购买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估值作为拟购买资产的评估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拟购买

资产的评估值为430,590.29万元，评估增值335,277.38�万元，评估增值率为351.76%。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拟购买资产的交

易价格为430,000.00万元。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天兴集团，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进良。本次交易完成后，高扬及其一致行动人侯颖

将持有上市公司21.27%股份，高扬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

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原上市公司股

东

天兴集团 44,002,000 29.10 - 44,002,000 12.41

宏瓴并购 30,000,000 19.84 - 30,000,000 8.46

平潭天瑞祺 15,000,000 9.92 - 15,000,000 4.23

原其他股东 62,198,000 41.14 - 62,198,000 17.54

小计 151,200,000 100.00 - 151,200,000 42.64

新增股东

天津君睿祺 - - 51,605,030 51,605,030 14.55

高扬 - - 49,260,572 49,260,572 13.89

侯颖 - - 26,155,661 26,155,661 7.38

周大岳 - - 15,025,726 15,025,726 4.24

苏州启明创智 - - 11,129,979 11,129,979 3.14

国开博裕一期 - - 11,129,979 11,129,979 3.14

天津康士金 - - 8,256,485 8,256,485 2.33

理成增胜 - - 3,440,204 3,440,204 0.97

龚玉菱 - - 2,996,559 2,996,559 0.85

理成轩旺 - - 2,459,745 2,459,745 0.69

黄海涛 - - 2,442,783 2,442,783 0.69

海通兴泰 - - 2,007,956 2,007,956 0.57

尚融宁波 - - 2,007,956 2,007,956 0.57

惠州百利宏 - - 1,712,316 1,712,316 0.48

周可 - - 1,558,210 1,558,210 0.44

君联茂林 - - 1,475,847 1,475,847 0.42

田凤 - - 1,113,007 1,113,007 0.31

张建光 - - 1,113,007 1,113,007 0.31

王冬 - - 1,113,007 1,113,007 0.31

中信锦绣 - - 1,003,978 1,003,978 0.28

任媛媛 - - 890,406 890,406 0.25

刘宏飞 - - 779,105 779,105 0.22

赵菁菁 - - 779,105 779,105 0.22

理成研客 - - 737,924 737,924 0.21

鼎锋明德致知 - - 602,386 602,386 0.17

珠海睿弘 - - 602,386 602,386 0.17

张牡莲 - - 556,503 556,503 0.16

王珺 - - 556,503 556,503 0.16

理成毅吉 - - 491,949 491,949 0.14

鼎锋明德正心 - - 281,114 281,114 0.08

鼎锋海川 - - 120,477 120,477 0.03

小计 - - 203,405,865 203,405,865 57.36

合计 151,200,000 100.00 203,405,865 354,605,865 100.00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中审华出具的CHW证审字[2016]0174号《审计报告》及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 2016BJA50441号《备考审计报

告》，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6-30/

2016年1-6月实现数

2016-6-30/

2016年1-6月备考数

总资产 50,102.26 151,514.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633.91 119,917.91

营业收入 12,137.83 38,511.35

营业利润 -139.99 6,628.78

利润总额 -164.27 6,664.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4.27 5,375.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项目

2015-12-31/

2015年度实现数

2015-12-31/

2015年度备考数

总资产 49,888.25 139,585.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768.85 114,513.30

营业收入 23,005.68 44,587.84

营业利润 -1,300.92 5,010.13

利润总额 -1,300.87 5,194.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00.87 4,379.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本次重组有利于大幅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总体盈利能力将显著提高，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每股收益将显著提升，不存在因并购重组交易而导致即期每股收

益被摊薄的情况。

七、交易标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高扬、侯颖、周大岳、王冬、田凤、张建光、任媛媛、王珺、周可、刘宏飞、

赵菁菁、张牡莲、龚玉菱、黄海涛、天津君睿祺、君联茂林、苏州启明创智、国开博裕一期、惠州百利宏、天津康士金、理成增胜等

21名贝瑞和康股东共同承诺贝瑞和康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净利润（“净利润” 特指贝瑞和康相关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840万元、30,920万元、40,450万元。

在承诺期内，天兴仪表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贝瑞和康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与《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承诺利润数的差异

情况进行审核， 并由负责天兴仪表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天兴仪表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上述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实现利润数低于承诺利润数而需要贝瑞和康股东进行补偿的情形，

贝瑞和康股东应当根据专项核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具体补偿

办法详见本报告书“第十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之“二、《业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

八、本次交易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

1、上市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6年11月15日，上市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职工安置方案。 2016年12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并同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本次交易

相关协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交易对方履行的决策程序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通宇配件及贝瑞和康各非自然人股东的内部决策机构已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3、交易标的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6年11月21日，贝瑞和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在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将贝

瑞和康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全体股东将其持有的贝瑞和康100%的股权转让给天兴仪表，全体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以下程序：

1、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3、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一）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性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本公司

1、本公司承诺在本次重组过程中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2、对于本次向贵会申报的电子版申请文件，与同时向贵会报送的书面申请文件完

全一致，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天兴集团、吴进良及本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本人/本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

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人/本公司有关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人/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

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

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重组期间，本人/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本公

司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

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本公司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

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相应账户信息/本公司的身份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相应账

户信息/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

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人/本公司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贝瑞和康

1、本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

中介机构提供了本公司有关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

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

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和披露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高扬、侯颖、周大岳、龚

玉菱、黄海涛、周可、田

凤、张建光、王冬、任媛

媛、刘宏飞、赵菁菁、张

牡莲、王珺、天津君睿

祺、 苏州启明创智、国

开博裕一期、 君联茂

林、中信锦绣、天津康

士金、理成增胜、理成

轩旺、理成研客、理成

毅吉、海通兴泰、尚融

宁波、 惠州百利宏、鼎

锋明德致知、鼎锋明德

正心、鼎锋海川、珠海

睿弘

1、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

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有关本次重组的相关

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人/本公司/

本合伙企业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

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

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重组期间，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

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本公

司/本合伙企业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

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本

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

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通宇配件

1、本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

中介机构提供了本公司有关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

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

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在参与本次重组期间，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和披露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

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

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本公司向证券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

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

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

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

法违规情节，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二）股份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高扬、侯颖

1、本人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

个月届满之日及本人在本次重组项下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 （以较晚者为

准）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本次重组中贝瑞和康10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6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或者贝瑞和康100%股

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的，本人本次

获得的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人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

送红股、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 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

周大岳、龚玉菱、黄海

涛、周可 、田凤 、张建

光、王冬、任媛媛、刘宏

飞、赵菁菁、张牡莲、王

珺

1、本人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

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

人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第一期：本人在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2017年度、2018年度对应的补

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的，则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60%扣减前述因履行

2017年度、2018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部分可解除

锁定；

第二期：本人在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2019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

有）已履行完毕的，则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定。

2、本次重组中贝瑞和康10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6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或者贝瑞和康100%股

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的，本人本次

获得的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人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

送红股、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 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

天津君睿祺、苏州启明

创智、 国开博裕一期、

天津康士金、惠州百利

宏、理成增胜、君联茂

林

1、本公司/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

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

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第一期：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在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2017年度、2018

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的，则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60%扣减

前述因履行2017年度、2018年度对应的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后的剩余

部分可解除锁定；

第二期：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在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协议》项下就2019年度对应

的补偿义务（如有）已履行完毕的，则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

可解除锁定。

2、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购买的贝瑞和康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6个月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 或者本次重

组中上市公司购买的贝瑞和康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的，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次获得的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

长6个月。

3、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公司/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因

上市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遵守上述

股份锁定承诺。

海通兴泰、 尚融宁波、

中信锦绣、鼎锋明德致

知、 鼎锋明德正心、鼎

锋海川、 珠海睿弘、理

成轩旺、 理成研客、理

成毅吉

1、本公司/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

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

2、本次重组中贝瑞和康10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6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或者贝瑞和康100%股

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的， 本公司/

本合伙企业本次获得的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公司/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天兴仪表新增股份因

天兴仪表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遵守上述

股份锁定承诺。

君联茂林、 海通兴泰、

尚融宁波、 中信锦绣、

鼎锋明德致知、鼎锋明

德正心、 鼎锋海川、珠

海睿弘、 理成轩旺、理

成研客、理成毅吉

如本公司/本合伙企业获得本次新增股份时其连续持有贝瑞和康股权的时间（自本

机构获得贝瑞和康股权对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算至该等新增股份登记至

本机构名下之日）不足12个月的，君联茂林本次获得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36个月届满之日及其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如有）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

得转让；理成轩旺、理成研客、理成毅吉、海通兴泰、尚融宁波、中信锦绣、鼎锋明德

致知、鼎锋明德正心、鼎锋海川、珠海睿弘本次获得的新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36个月届满之日前不得转让。

吴进良

1、本人在本次重组之前所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重组

完成后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 如果本次重组

终止或未能实施，则自本次重组终止或确定不予实施之日起，前述股份锁定承诺予

以解除。

2、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人在本次重组之前所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

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天兴集团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重

组完成后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如果本次

重组终止或未能实施，则自本次重组终止或确定不予实施之日起，前述股份锁定承

诺予以解除。

2、股份锁定期限内，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发

生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事项而增加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三）关于无违法行为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集团、吴进良

1、 本人/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本人/本公司最近12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

行为。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1、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2、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本人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最近36个月内不

存在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的情形，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受到过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的承诺。

贝瑞和康

1、本公司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

的情形；自设立以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运作，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本公司的股东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历次股权变动合法、有效。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基因

测序服务（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基于基因测序的科研服务）与设备试剂销售

等，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开展前述业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因开展前述业务而受到相关主管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情况。

高扬、侯颖、周大岳、龚玉

菱、黄海涛、周可、田凤、张

建光、王冬、任媛媛、刘宏

飞、赵菁菁、张牡莲、王珺、

天津君睿祺、 苏州启明创

智、国开博裕一期、君联茂

林、 中信锦绣、 天津康士

金、理成增胜、理成轩旺、

理成研客、理成毅吉、海通

兴泰、尚融宁波、惠州百利

宏、鼎锋明德致知、鼎锋明

德正心、鼎锋海川、珠海睿

弘及其主要管理人员

1、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

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2、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符合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条

件，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对象的情形。

3、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的如下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4、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

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未履行承诺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情况。

高扬、任媛媛、田凤、张建

光

任职及竞业限制方面：

1、本次重组前，除贝瑞和康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

有）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经营与贝瑞和康或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2、本次重组后，本人将继续在贝瑞和康或上市公司任职。 本人承诺，本次重组完

成后，本人在贝瑞和康及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内，不会自己经营或以

他人名义直接或间接经营与上市公司及贝瑞和康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 不会在

同上市公司及贝瑞和康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担任任何职务或为其提

供任何服务；本人违反前述不竞争承诺的，应当将本人因违反承诺所获得经营利

润、工资、报酬等全部收益上缴上市公司，前述赔偿仍不能弥补上市公司因此遭

受的损失的，本人应当就上市公司就其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通宇配件及其主要管理人

员

1、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2、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

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高扬、侯颖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与上市公司及贝瑞和康不

存在同业竞争事项；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不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3、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期间，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获得的商业

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以避免与上市公

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以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

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4、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

损失。

（五）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集团、吴进良

1、本次重组前，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

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人

/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法履

行相关内部决策批准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

理，交易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

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3、本人/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将赔偿上市

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高扬、侯颖、周大岳、苏州

启明创智、国开博裕一期、

天津君睿祺

1、本次重组前，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

业（如有）与拟注入资产贝瑞和康之间的交易（如有）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控

制的企业（如有）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合伙

企业控制的企业（如有）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

部决策批准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

条件公平，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类

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3、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

/本合伙企业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六）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吴进良及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本人不存在泄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事宜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

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本人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形。

2、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天兴集团

1、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泄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事宜

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

因涉嫌本次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 本公司及本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情形。

2、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高扬、侯颖、周大岳、龚玉

菱、黄海涛、周可、田凤、张

建光、王冬、任媛媛、刘宏

飞、赵菁菁、张牡莲、王珺

1、本人不存在泄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事宜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

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本人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形。

2、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天津君睿祺、 苏州启明创

智、国开博裕一期、君联茂

林、中信锦绣、天津康士金、

理成增胜、理成轩旺、理成

研客、理成毅吉、海通兴泰、

尚融宁波、 惠州百利宏、鼎

锋明德致知、 鼎锋明德正

心、鼎锋海川、珠海睿弘

1、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合伙企业之执行事务合

伙人、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泄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事宜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

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

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本合伙企业之执行事务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2、本公司/本合伙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通宇配件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泄露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事宜的

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不存在因

涉嫌本次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 本公司及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

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情形。

（七）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集团

1、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上市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机构独

立。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身份

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继续保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方面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完全分开。

吴进良

1、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上市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继续保

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方面与本人控制的企业完全分开。

高扬、侯颖、周大岳、苏州

启明创智、国开博裕一期、

天津君睿祺

1、本次重组前，贝瑞和康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如有）完全分开，贝瑞和康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如有）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

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的独立性。

（八）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高扬、侯颖、周大岳、龚玉

菱、黄海涛、周可、田凤、张

建光、王冬、任媛媛、刘宏

飞、赵菁菁、张牡莲、王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对于本人所持该等股权，本人确认，本人已经依法

履行对贝瑞和康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

本人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不存在可能影响贝瑞和康合法存

续的情况。

2、本人持有的贝瑞和康的股权均为实际合法拥有，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信

托、委托持股或者股权代持，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

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不存在占用贝瑞和康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形，亦不

存在与贝瑞和康发生资金拆借的情况。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天津君睿祺、 苏州启明创

智、国开博裕一期、君联茂

林、 中信锦绣、 天津康士

金、理成增胜、理成轩旺、

理成研客、理成毅吉、海通

兴泰、尚融宁波、惠州百利

宏、鼎锋明德致知、鼎锋明

德正心、鼎锋海川、珠海睿

弘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合伙企业对于本合伙企业所持该等股权，本合伙企业

确认，本合伙企业已经依法履行对贝瑞和康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

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本合伙企业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不存在可能影响贝瑞和康合法存续的情况。

2、本合伙企业持有的贝瑞和康的股权均为实际合法拥有，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

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股权代持，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

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合伙企业不存在占用贝瑞和康非经营性资金的情

形，亦不存在与贝瑞和康发生资金拆借的情况。

4、本合伙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九）关于关联关系的承诺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周大岳、龚玉菱、黄海涛、

周可、田凤、张建光、王冬、

任媛媛、刘宏飞、赵菁菁、

张牡莲、王珺、苏州启明创

智、国开博裕一期、君联茂

林、 中信锦绣、 天津康士

金、理成增胜、理成轩旺、

理成研客、理成毅吉、海通

兴泰、尚融宁波、惠州百利

宏、鼎锋明德致知、鼎锋明

德正心、鼎锋海川、珠海睿

弘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不属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相关规定所界定的上市公司关联方。

（十）关于“业绩变脸” 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仪表

1、本公司最近36个月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

2、本公司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除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于2014年10月13日向本公司下发的《关于对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4]第318号）以及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于2014

年10月17日向本公司下发的《监管关注函》（川证监上市[2014]63号）外，本公

司不存在其他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或者被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形；

3、本公司近三年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关联方利

益输送以及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上市公司相关会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

的情形。

吴进良、 天兴集团及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本人/本公司最近36个月不存在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致使上市公司违规对

外担保等情形；

2、本人/本公司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除天兴集团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于2014年10月16日向本公司下发的 《关于对成都天兴仪表 （集

团）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4]第86号）,以及四川监管局于

2014年10月23日向本公司下发的《监管意见函》（川证监上市[2014]68号）外，

不存在其他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或者被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形；

3、上市公司近三年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关联方

利益输送以及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上市公司相关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

更的情形。

（十一）关于房屋租赁的承诺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高扬、侯颖

1、若因贝瑞和康（包括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所租赁物业存在权属瑕疵或相关

租赁合同未履行租赁登记备案手续而导致贝瑞和康所租赁物业被拆除或拆迁、

相关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或出现任何纠纷、贝瑞和康因此受到主管部门处罚，并

因此给贝瑞和康或天兴仪表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本人将就贝瑞和康或天兴仪

表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全额现金补偿，并在贝瑞和康或天兴仪表实际遭受

的经济损失具体确定后30日内履行完毕前述补偿义务。

（十二）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集团、吴进良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如若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前述承诺，本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

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

关规定、规则，对本人做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高扬、侯颖

1、高扬作为天兴仪表本次交易后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侯颖作为高扬的一

致行动人，共同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作为天兴仪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责任

主体之一，如若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前述承诺，本单位/个人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十三）拟出售资产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集团

1、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都通宇车用配件

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配件” ），本公司确认通宇配件已充分知悉拟出

售资产可能存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权利受到限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未办理

产权证书的土地及房产后续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权利瑕疵等），承诺不会因拟

出售资产瑕疵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拟出售资产瑕疵单方

面拒绝履行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就本次拟出售资产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2、若上市公司因未能取得拟出售资产相关负债因本次出售进行转移的债权人同

意函，致使债权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通宇配件应负责向债权人进行清偿，或

者与债权人达成解决方案。 若因未妥善解决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通宇配件

应于接到上市公司相应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充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全

部损失。

3、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交割日后，因拟出售资产可能产生的所有赔偿、支付

义务、处罚等责任及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尚未了结的全部纠纷或争议事项均由

通宇配件承担和解决，上市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若上市公司因此遭受损失的，

通宇配件应于接到上市公司相应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充分赔偿上市公司的全

部损失。

4、上市公司于资产交割日前发生的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劳

动纠纷或其他事项导致的赔偿责任及任何或有负债应当由通宇配件负责承担或

解决，上市公司因前述事项而遭受的损失由通宇配件以现金形式全额补偿。 5、

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交割日后，上市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劳

动/劳务纠纷等，均由通宇配件负责解决；上市公司因提前与公司员工解除劳动/

劳务关系或员工劳动/劳务关系转移而导致上市公司需支付违约金、赔偿金、补

偿金的（如有），由通宇配件最终全额承担。

6、本公司对通宇配件在就本次拟出售资产所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中所承担

的全部支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成都天兴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1、 本公司已充分知悉拟出售资产可能存在的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权利受到限

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土地及房产后续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权

利瑕疵等），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交割日后，本公司承诺不会因拟出售资产

瑕疵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交割日后，因拟出售资产可能产生的所有赔偿、支付

义务、 处罚等责任及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尚未了结的全部纠纷或争议事项均由

本公司自行承担和解决，上市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通宇配件

1、 本公司已充分知悉拟出售资产可能存在的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权利受到限

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未办理产权证书的土地及房产后续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权

利瑕疵等），承诺不会因拟出售资产瑕疵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

会因拟出售资产瑕疵单方面拒绝履行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就本次资产出售签

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2、若上市公司因未能取得拟出售资产相关负债因本次出售进行转移的债权人同

意函，致使债权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本公司应负责向债权人进行清偿，或者

与债权人达成解决方案。若因未妥善解决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应于接

到上市公司相应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充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3、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交割日后，因拟出售资产可能产生的所有赔偿、支付

义务、 处罚等责任及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尚未了结的全部纠纷或争议事项均由

本公司承担和解决，上市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若上市公司因此遭受损失的，本

公司应于接到上市公司相应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充分赔偿上市公司的全部损

失

4、上市公司于资产交割日前发生的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劳

动纠纷或其他事项导致的赔偿责任及任何或有负债应当由本公司负责承担或解

决，上市公司因前述事项而遭受的损失由本公司以现金形式全额补偿。

5、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的交割日后，上市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全部已有或潜在

劳动/劳务纠纷等，均由本公司负责解决；上市公司因提前与公司员工解除劳动/

劳务关系或员工劳动/劳务关系转移而导致上市公司需支付违约金、 赔偿金、补

偿金的（如有），由本公司最终全额承担。

6、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在就本次资产出售所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中的约定，完

成上市公司转移人员的转移、承接及安置的承诺。

（十四）保留资产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集团

1、本次重组中，保留资产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净资产额为-50,471,025.95元，

本公司承诺将依法依约正常履行前述保留资产所涉及的义务或负债。

2、本公司承诺，自2016年7月1日至天兴仪表将其全部公司印章（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财务负责人私章

等）、 天兴仪表本身及天兴仪表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子公司的全部账簿、 会计凭

证、银行账户资料及其密码、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等全部文件移交至高扬指定的

人员保管之日的期间，因天兴仪表违约、侵权、诉讼而导致天兴仪表承担负债、义

务或赔偿责任的，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由本公司负责承担前述负债、义务或赔偿责

任，因此给天兴仪表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本公司向天兴仪表进行全额现金补偿。

（十五）关于债权债务转移情况的确认函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天兴仪表

1、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已向本次重组中拟出售资产涉及的相关债权的债

务人发出债权转移的通知；

2、 截至2016年6月30日， 本公司拟出售资产中经审计的流动负债总额为178,

613,057.47元，其中，应付账款141,878,218.07元、预收款项2,007,971.15元、应

付职工薪酬3,501,282.43元、 应交税费3,812,978.59元、 其他应付款27,412,

607.23元。对于截至本次重组审计基准日除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外的流动负

债，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已经偿还或取得相关债权人出具关于债务转移同

意函的债务金额为160,611,823.15元，占除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外的流动负

债的比例为93.76%。 本公司承诺将继续就本次重组债务转移事项征询相关债权

人的同意。就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本公司未收到该等

债务相应债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次重组的声明或主张的说明。

十、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

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人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

重组方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本报告书披露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本公司本次重组的进展情

况。

（二）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相关程序

本次重组涉及关联交易，因此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本次重组方

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经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

资产评估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出具了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三）确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公平、公允

关于标的资产的定价及发行股份定价的公允性说明，具体详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本次交易评估情况说明” 之“三、上市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评估的合理性及定价的公允性分析” 。

（四）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高扬等31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 本次交易中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贝瑞和康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

增股份进行了锁定期安排，具体详见本报告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之“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之“（三）发行股份的锁

定期” 。

（五）业绩补偿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贝瑞和康2017年

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净利润（“净利润” 特指贝瑞和康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840万元、30,920万元、40,450万元。

具体补偿办法及补充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十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之“二、《业绩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

（六）网络投票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在召开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前发布提示性公告， 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临时股

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在表决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上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充分保护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的权益。

（七）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 2016BJA50441号《备考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前，公司2015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09

元，交易完成后，基本每股收益为0.12元。 2016年1-6月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01元，交易完成后，基本每股收益为0.15

元。 本次交易不存在摊薄2015年度及2016年1-6月的每股收益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6-30/2016年

1-6月实现数

2016-6-30/2016年

1-6月备考数

2015-12-31/

2015年实现数

2015-12-31/

2015年备考数

基本每股收益 -0.01 0.15 -0.09 0.12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提升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

2、填补回报并增强上市公司持续回报能力的具体措施

为避免后续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不佳未能实现预期收益而摊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情形，公司拟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以降低本次交易可能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

（1）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治理结构和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股东权利，董事会能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决策，独立董事能

够独立履行职责，保护公司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保障。

（2）加强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聚焦基因测序业务，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标的公司依托基因测序行业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规范的公司管理、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和人员团队建设，目前正处于

高速发展阶段，未来发展前景良好。标的公司将继续利用在基因测序业务上已有的核心技术，进一步创新并提升研发实力，扩

宽市场占有率、提升品牌知名度、提高行业地位，从而实现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强化、盈利能力的提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 标的

公司将努力实现承诺业绩，从而有助于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不断提升，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与公司发展相匹配的人才结构公司将切实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加强专业化团队的建设。

建立更为有效的用人激励和竞争机制以及科学合理和符合实际的人才引进和培训机制，搭建市场化人才运作模式，为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4）保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

条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于2016年6月修订的《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

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在公司盈利且未分配利润为正，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

长期发展，且没有重大投资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的情况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不低于20%。 进一步完善了公

司利润分配政策。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公司将努力实现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的不断增加，提升股东回报能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

债率及财务风险将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合理，经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加强。此外，净资产的充实将为公司

使用多种手段撬动更多资源创造条件，公司能够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为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带来持续回

报。

3、公司董事、高管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作为天兴仪表的控股股东，承诺不越权干预

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作为天兴仪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责任主体之一， 如若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

前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进良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吴进良（以下简称“本人” ）作为天兴仪表的实际控制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

占公司利益。

作为天兴仪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责任主体之一， 如若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

前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

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要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为贯彻执行上述规定和文件精神，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作出以下承诺：

（一）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二）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四）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五）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做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

（3）本次交易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高扬作为天兴仪表本次交易后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侯颖作为高扬的一致行动人，共同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高扬作为天兴仪表本次交易后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侯颖作为高扬的一致行动人，共同承诺不

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作为天兴仪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责任主体之一， 如若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

前述承诺，本单位/个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十一、公司股利分配政策说明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已经制定了充分考虑投资者回报的利润分配政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盈利能力

将得到显著提高，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十二、本次重组没有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重组完成后，高扬及其一致行动人侯颖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1.27%，不超

过30%，未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十三、独立财务顾问保荐资格

公司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建投证券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 具有保荐机构资

格。

重大风险提示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鉴于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根据2013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证监发〔2013〕61号），贝瑞和康需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2号）

规定的发行条件，中国证监会在借壳上市审核中将严格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进行，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提请

投资者注意该审核风险。

除上述所需的授权与审批外，本次交易不存在需要其他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形。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通过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如下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1、本次交易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2、本次交易存在因标的公司出现无法预见的业绩下滑，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3、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交易各方可能需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各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

措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中止的可能；

4、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拟出售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对于负债的转移，需要取得上市公司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 截止本

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已清偿或已取得债权人原则同意债务转移的债务总额为16,061.18万元，占应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

债务总额的93.76%，尚有部分经营性负债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对于债务转移的同意，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拟购买资产的估值风险

拟购买资产以2016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截至2016年6月30日，拟购买资产评估值为430,590.29万元，较拟购买资产

账面净资产95,312.91万元增值335,277.38万元，增值率351.76%。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增值率较高，除贝瑞和康所在基因测序行业近年来高速增长外，还在于贝瑞和康服务和产品

盈利能力强、效益增长突出等原因。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勤勉、尽责，并严格执行了评估的相关规定，但仍可能出现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

致，特别是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监管变化，未来盈利达不到预测的盈利结果，导致出现拟购买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

形。 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标的公司盈利能力未达到预期进而影响拟购买资产评估值的风险。

（五）拟注入资产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据《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贝瑞和康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净利润（“净

利润” 特指贝瑞和康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22,840万元、30,

920万元、40,450万元。 拟注入资产上述业绩承诺系拟购买资产管理层基于目前的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市场发展前景，在未

来盈利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判断。若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受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公司的经营受

到影响，则拟注入资产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业绩承诺与已实现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风险

贝瑞和康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5,824.63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520.25万元。

2014年营业收入达到33,416.42万元，较2013年增长29.4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607.72

万元，较2013年增长2.48%。 2015年营业收入达到44,587.84万元，较2014年增长33.4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687.55万元，较2014年增长2.21%。 2016年1-6月营业收入达到38,511.35万元，已达2015年全年收入的

86.37%；2016年1-6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067.09万元，已超过2015年全年净利润水平。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贝瑞和康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840万元、30,920万元、40,450万元。贝瑞和康业绩承诺较历史业绩增长幅度较

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七）业绩补偿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高扬、侯颖、周大岳、王冬、田凤、张建光、任媛媛、王珺、周可、刘宏飞、赵菁菁、张牡莲、龚玉菱、黄海涛、

天津君睿祺、君联茂林、苏州启明创智、国开博裕一期、惠州百利宏、天津康士金、理成增胜等21名贝瑞和康股东作为盈利预测

业绩补偿义务人承担补偿责任。 虽然相关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约定了触发补偿的情形、计算补偿股份数量的公式、业

绩补偿承诺中股份回购的具体方法，但如果拟注入资产未来实际盈利与业绩承诺数差异巨大，则补偿责任人可能无法顺利承

担补偿责任，本次交易存在盈利预测业绩补偿义务人承担补偿义务能力不足的风险。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面临的业务和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由汽车零部件业务转变为以测序为基础的基因检测服务与设备试剂销

售，上市公司将面临与该业务经营相关的风险。

（一）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基因测序行业处于快速发展之中。 随着我国居民健康意识增强，对NIPT等检测服务认可度和接受度的提高，市场需求不

断增加，可预期的市场空间及监管政策逐步开放。随着竞争者的增加及竞争已从单一的价格、资源导向转向了包括技术产品、

渠道规模、运营效率在内的综合竞争，市场竞争逐渐加剧。如果公司不能在技术产品、渠道规模、人才培养、运营效率等方面持

续提升，市场竞争加剧将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贝瑞和康主营业务须接受国家和地方卫计委、国家和地方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管理监督。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对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临床应用进行监管和规范，并不断完善。若未来行业政策发生变动，公司若不能持续满足行业

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政策要求，将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三）产品及服务业务集中的风险

贝瑞和康以遗传学和肿瘤学为两个主要应用方向，构建覆盖生育健康、肿瘤分子检测与诊断的多层次产品及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贝瑞和康业务以NIPT为主。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亦处于生育健康细分市场已有较大规模，肿瘤分子检测与诊断细分

市场处于初期但有较大潜力空间的发展阶段。 随着行业不断发展，应用于医学临床领域的检测项目将不断增多，如公司未来

不能持续拓展和巩固产品及服务体系，公司将面临产品及服务用途集中的风险。

（四）服务及产品质量事故及控制风险

贝瑞和康提供的检测服务虽然已有较高的检测准确度，但技术限制导致无法保证100%的检测准确度。 为此贝瑞和康已

与保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相关产品质量事故给公司造成的风险。贝瑞和康已建立较为有效的质量控制

体系，随着未来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产品服务种类的丰富，如果不能对生产交付环节进行有效管控，或因为关键质量控制

岗位人员流失，出现质量问题，或因生产工艺的技术限制导致在诊断或研究服务中提供错误的结果，存在服务及产品质量事

故及控制风险。

（五）新产品研发及新业务扩展失败风险

贝瑞和康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并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一方面，在研发过程中，研发团队、管理水平、技术路线选择都会影

响产品研发的成败；另一方面，客观上存在着研发后的产品及服务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或不符合技术发展方向。 如果公司在投

入大量研发经费后，无法研发出具有商业价值的新产品，将给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六）核心技术泄密与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贝瑞和康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并由此构建产品及服务体系。虽然公司建立各项制度、积极申请专利以保护核心技术，但仍

然存在核心技术泄密的风险。虽然公司在职业发展、薪酬福利、工作环境等方面提供了有利的工作条件及激励机制，但若未来

条件发生变化，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七）知识产权纠纷风险

贝瑞和康重视知识产权并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关于知识产权方面法律法规， 积极申请并取得了生产经营中所需的各项

知识产权。 由于知识产权将随行业快速发展不断更新，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监管存在一定差异。 若因新的知识产权出现

而贝瑞和康未能知晓或未能获得许可，或其他公司未经授权而擅自使用或侵犯贝瑞和康的知识产权，将可能会产生知识产权

侵权的纠纷。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贝瑞和康不存在作为被告尚未了结的知识产权相关诉讼、仲裁情况，但是若未来发生知识产权纠

纷，将可能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八）境外经营风险

贝瑞和康在香港通过控股子公司雅士能与善觅开展业务，报告期内来自于该部分的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较低。在境外开

展业务和设立机构需要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如未来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雅士能与善

觅不能及时调整，将给境外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九）采购风险

报告期内，贝瑞和康原材料采购主要为向Illumina采购测序试剂原料及测序仪零部件。 向Illumina的采购额在报告期内

占贝瑞和康采购额的4.04%、38.74%、26.39%和25.17%。

目前，贝瑞和康与主要供应商Illumina通过长期合作已建立较好的商业合作关系，并成为Illumina的主要客户之一，且

双方未发生过诉讼、纠纷、仲裁等情形。 由于Illumina在基因测序行业上游领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议价能力较强，若原材

料价格上涨或出现国际争端、贸易制裁、合作纠纷，贝瑞和康将积极与Illumina协商，但仍可能对贝瑞和康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十）租赁物业的风险

截止报告书签署日，贝瑞和康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所租赁的物业中，存在部分物业出租方无法提供其所出租物业的土

地或房产权属证书的情况，对应的具体情况请详见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之“九、主要资产、负债和担保情

况” 之“（一）主要资产” 之“2、物业租赁” 。 未来如租赁物业的产权瑕疵对租赁造成影响，或出租方不再续租相关房屋，贝瑞

和康存在租赁物业的风险。

贝瑞和康实际控制人高扬及其一致行动人侯颖已出具承诺，若因贝瑞和康（包括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所租赁物业存

在权属瑕疵或相关租赁合同未履行租赁登记备案手续而导致贝瑞和康所租赁物业被拆除或拆迁、 相关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

或出现任何纠纷、贝瑞和康因此受到主管部门处罚，并因此给贝瑞和康或天兴仪表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其将就贝瑞和康或

天兴仪表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全额现金补偿，并在贝瑞和康或天兴仪表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具体确定后30日内履行完

毕前述补偿义务。

（十一）无形资产减值风险

截至2016年6月30日，贝瑞和康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1,044.84万元，主要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权和非专利技术，包

括收购杭州贝瑞取得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权等。

贝瑞和康的无形资产应用于以测序为基础的基因检测服务与设备试剂销售中，对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果基因测序技术发生重大变化，造成无形资产给公司带来收入和利润的能力大幅下降，无形资产的价值将大幅下降，产生资

产减值损失，因此存在无形资产减值风险。

（十二）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大，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相应增长。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3,137.79万

元、5,983.72万元、16,219.39万元和24,099.19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15%、17.91%、36.38%和62.58%。

虽然公司主要客户均为资信状况良好的医院、科研院所等，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且账期基本在一年以内，报告期内未发

生坏账情况。但是随着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应收账款可能继续增长，若不能继续保持对应收账款的有效管理，或客户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贝瑞和康存在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

（十三）业绩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贝瑞和康营业收入分别为25,824.63万元、33,416.42万元、44,587.84万元和38,511.3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3,520.25万元、3,607.72万元、3,687.55万元和5,067.09万元，报告期内持续增长。

虽然贝瑞和康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销售能力和较优的市场地位，但受行业整体单价呈下降趋势的影响，报告期内，贝瑞

和康医学应用业务及基础科学服务单价呈下降趋势，影响经营业务。 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监管政策、市场环境变化产生不

利影响，或发生其他风险造成不利影响无法消除，或出现不可抗力因素等不利情形，则不能排除公司经营业绩无法持续增长

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公司在交易完成当年出现营业利润同比下滑 50%以上的情形。

（十四）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各地方税务部门的所

得税优惠批准文件，报告期内贝瑞和康及下属子公司杭州贝瑞自获得批准后按1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最近三年一期贝瑞和康及下属子公司所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金额分别为532.47万元、829.50万元、599.82万元和

464.03万元。上述税收优惠占贝瑞和康各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1.94%、15.09%、11.55%和6.96%。虽然贝瑞和康所享受的

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预计未来调整的可能性较小，若国家调整上述所得税税收政策，或贝瑞和康及其

子公司未能持续被认定为符合税收优惠条件，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成果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十五）政府补助政策变化的风险

最近三年一期贝瑞和康及下属子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54.26万元、307.75万元、174.30万元和79.81万元，占各

期利润总额的比例为1.22%、5.60%、3.36%和1.20%。如果未来各级政府补贴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不能继续享受财政补助，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十六）汇率波动风险

贝瑞和康主营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内客户， 报告期内境外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00%、0.12%、5.48%和

7.78%。 另一方面，贝瑞和康从国外采购原材料，也将受汇率波动影响。 报告期内，贝瑞和康的汇兑损失分别为-29.73万元、

107.34万元、129.78万元和91.10万元。 尽管公司采取多种方式减少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但公司仍将面临着一定的汇率波动

风险。

三、其他风险

（一）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众多因素的影

响，同时也会随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本次交易需要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

间方能完成，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为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当具有风险意

识，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同时，本公司一方面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最终目标，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盈利水平；

另一方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

的规定，及时、充分、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以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不可抗力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一、基本定义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天兴仪表 指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710

天兴集团 指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天兴汽车零部件/天兴零部件 指 成都天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曦阳科技 指 成都曦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保华/保华显示 指 武汉保华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天兴山田 指 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

同壮投资 指 深圳市同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品牌实业 指 深圳品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林钢铁 指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达 指 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宏瓴并购 指 宏瓴思齐（珠海）并购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平潭天瑞祺 指 平潭天瑞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陪都实业 指 北碚陪都实业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拟出售

资产承接方/通宇配件

指 成都通宇车用配件制品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31名交易对方

/高扬等31名交易对方/交易对方

/贝瑞和康全体股东

指

高扬、侯颖、周大岳、龚玉菱、黄海涛、周可、田凤、张建光、王冬、任媛

媛、刘宏飞、赵菁菁、张牡莲、王珺、天津君睿祺、苏州启明创智、国开

博裕一期、天津康士金、理成增胜、理成轩旺、海通兴泰、尚融宁波、

惠州百利宏、君联茂林、中信锦绣、理成研客、鼎锋明德致知、珠海睿

弘、理成毅吉、鼎锋明德正心、鼎锋海川

贝瑞和康/标的公司 指

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前身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的统称

交易标的/拟购买资产/拟注入资

产/置入资产

指 贝瑞和康100%股权

天津君睿祺 指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启明创智 指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开博裕一期 指 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康士金 指 天津康士金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理成增胜 指 上海理成增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理成轩旺 指 上海理成轩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海通兴泰 指 海通兴泰（安徽）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尚融宁波 指 尚融（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惠州百利宏 指 惠州市百利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君联茂林 指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信锦绣 指 中信锦绣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理成研客 指 上海理成研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鼎锋明德致知 指 宁波鼎锋明德致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睿弘 指 珠海睿弘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理成毅吉 指 上海理成毅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鼎锋明德正心 指 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鼎锋海川 指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百利宏 指 深圳市百利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检验所 指 青岛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上海检验所 指 上海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杭州贝瑞 指 杭州贝瑞和康基因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贝瑞 指 北京贝瑞和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都检验所 指 成都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北京检验所 指 北京贝瑞和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和信生投 指 北京和信生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阳光 指 北京元和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大数据 指 北京贝瑞和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利申科创 指 北京利申科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贝瑞 指

香 港 贝 瑞 和 康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HONGKONG� BERRY�

GENOMICS�CO.,�LIMITED）

雅士能 指 雅士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Xcelom�Limited）

善觅 指 善觅有限公司（Sanomics�Limited）

上海煜勇投资 指 上海煜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天兴仪表发行股份购买贝瑞和康100%股权

本次出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指 天兴仪表向通宇配件出售拟出售资产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天兴仪表发行股份购买贝瑞和康100%股权与天兴仪表向通宇配件

出售拟出售资产的合称

业绩承诺人/业绩补偿义务人/补

偿义务主体

指

高扬、侯颖、周大岳、王冬、田凤、张建光、任媛媛、王珺、周可、刘宏

飞、赵菁菁、张牡莲、龚玉菱、黄海涛、天津君睿祺、君联茂林、苏州启

明创智、国开博裕一期、惠州百利宏、天津康士金、理成增胜等21名

贝瑞和康股东

业绩补偿期/承诺期 指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

交易各方 指 天兴仪表与交易对方的合称

重大资产出售/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

指

天兴仪表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扣除货币资金、应收票据、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长期借款以外的资产与负债出售给通宇配件，通宇配件

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

指

天兴仪表通过向贝瑞和康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购买贝瑞

和康100%股权。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交易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

本报告书/重组报告书/报告书 指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拟出售资产 指

天兴仪表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扣除货币资金、应收票据、短期借款、应

付票据、长期借款以外的资产与负债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天兴仪表与高扬、侯颖、周大岳、王冬、田凤、张建光、任媛媛、王珺、

周可、刘宏飞、赵菁菁、张牡莲、龚玉菱、黄海涛、天津君睿祺、君联茂

林、苏州启明创智、国开博裕一期、惠州百利宏、天津康士金、理成增

胜等21名贝瑞和康股东（以下统称“补偿义务主体” ）签署的《业

绩补偿协议》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天兴仪表与通宇配件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重

组协议》

指

天兴仪表与高扬、侯颖等31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天兴仪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2016年6月30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专利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

《上市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54号）

《首发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家卫计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CFDA、国家食药监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最近三年一期/报告期 指 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1-6月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天和/青岛天和评估 指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金信/华夏金信评估 指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审华/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信永中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金杜/律师/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中信建投证券出具的《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拟出售资产评估报告》 指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6]266

号《评估报告》

《拟购买资产评估报告》 指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 ［2016］第

QDV1108号《评估报告》

《拟出售资产审计报告》 指 中审华出具的CAC证专字[2016]0335号《审计报告》

《拟购买资产审计报告》 指 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2016BJA50436《审计报告》

《备考审计报告》 指 信永中和出具XYZH/�2016BJA50441《备考审计报告》

华大基因 指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达安基因 指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030

博奥生物 指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诺禾致源 指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诺优达 指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迪安诊断 指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244

中源协和 指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公司，证券代码：600645

乐普医疗 指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003

艾德生物 指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llumina 指 Illumina,�Inc.，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公司，证券代码：ILMN

Life�Technologies、

Thermo�Fisher

指

Thermo�Fisher�Scientific�Inc.，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公

司，证券代码：TMO，Life�Technologies由Invitrogen和Applied�

Biosystems于2008年合并形成，2013年被Thermo�Fisher收购

Roche 指

Roche�Holding�AG，瑞士证券交易所（SIX�Swiss�Exchange）上

市公司，证券代码：ROG

Pacific�Biosciences/�PacBio 指

Pacific�Biosciences�of�California,�Inc.，纳斯达克（NASDAQ）上

市公司，证券代码：PACB。

Oxford�Nanopore 指

Oxford�Nanopore�Technologies�Limited，为一家英国生物技术

公司

BioNano 指 BioNano�Genomics,�Inc.，为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湖南家辉 指 湖南家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家辉遗传专科医院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业务 指

汽车仪表、摩托车仪表、传感器、燃油泵、水泵等汽车配套零部件的

计、生产、加工及销售

TB、GB、MB、KB 指

数据存储单位，1TB�（Terabyte，太字节，或百万兆字节）

=1024GB，1GB=1024MB，1MB=1024KB

mL 指 计量单位，毫升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染色体 指

细胞内具有遗传性质的遗传物质深度压缩形成的聚合体，其本质是

脱氧核糖核酸（DNA）和蛋白质的组合（即核蛋白组成的），不均

匀地分布于细胞核中，是遗传信息（基因）的主要载体，但不是唯一

载体（如细胞质内的线粒体）。

DNA 指

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是一种分子，双链结构，由脱氧核糖核苷

酸组成，可组成遗传指令，引导生物发育与生命机能运作等功能。

游离DNA 指 循环血中游离于细胞外的部分降解了的内源性DNA。

ctDNA 指

circulating�tumor�DNA，中文名称为循环肿瘤DNA，是指肿瘤细

胞经脱落或者当细胞凋亡后释放进入循环系统的DNA。 来自肿瘤

细胞的体细胞突变不同于遗传突变，后者存在于体内每个细胞。

ctDNA是一种特征性的肿瘤生物标记物，并且还可以被定性、定量

和追踪。

RNA 指

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以及部分病毒、类病毒中

的遗传信息载体。 RNA�由核糖核苷酸经磷酸二酯键缩合而成长链

状分子。

基因 指

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 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

储存着生命的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

碱基 指

核酸中的含氮碱，包括嘌呤碱和嘧啶碱两大类，在核酸分子结构中

起到配对的作用。 碱基主要有5种，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

啶（C）、胸腺嘧啶（T）和尿嘧啶（U）。 其中DNA的碱基有4种，腺

嘌呤（A）、胸腺嘧啶（T）、胞嘧啶（C）与鸟嘌呤的（G）；RNA的碱

基有4种，腺嘌呤（A）、尿嘧啶（U）、胞嘧啶（C）与鸟嘌呤的（G）。

位点 指 染色体上一个基因所占有的特定位置。

表型 指

个体形态、功能等各方面的表现，如身高、肤色、血型、酶活力、药物

耐受力乃至性格等等，即个体外表行为表现和具有的行为模式。

突变 指

生物学上是指细胞中的遗传基因（通常指存在于细胞核中的脱氧核

糖核酸）发生的改变。 它包括单个碱基改变所引起的点突变，或多

个碱基的缺失、重复和插入。 原因可以是细胞分裂时遗传基因的复

制发生错误、或受化学物质、辐射或病毒的影响。

基因组 指

一个细胞或者生物体所携带的一套完整的单倍体序列，包括全套基

因和间隔序列，它指单倍体细胞中包括编码序列和非编码序列在内

的全部DNA分子。

基因组学 指

研究生物基因组和如何利用基因的一门学问，用于概括涉及基因作

图、测序和整个基因组功能分析的遗传学分支。 该学科提供基因组

信息以及相关数据系统利用，试图解决生物，医学，和工业领域的重

大问题。

精准医疗 指

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步及生物信息与

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

分子诊断 指

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患者体内遗传物质的结构或表达水平的

变化而做出诊断的技术。

基因检测 指

通过血液、其他体液或细胞对DNA进行检测的技术。 目前基因检测

的方法主要有：PCR扩增、核酸分子杂交、基因芯片和基因测序等。

基因测序/测序 指

采用专业测序仪对生物体的DNA序列进行分析，获得组成DNA的

腺嘌呤（A）、胸腺嘧啶（T）、胞嘧啶（C）与鸟嘌呤的（G）的排列

方式。

重测序 指

对已知基因组序列的物种进行不同个体的基因组测序，并在此基础

上对个体或群体进行差异性分析。

转录组测序 指

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对转录组中的RNA进行测序。 转录组广义上指

某一生理条件下，细胞内所有转录产物的集合，包括信使RNA、核糖

体RNA、转运RNA和非编码RNA。

外显子组测序 指

利用序列捕获技术将全基因组外显子区域DNA捕捉并富集后进行

高通量测序的基因组分析方法。 外显子即基因中的编码序列，可最

终表达为蛋白质。

染色体免疫沉淀测序 指

采用特异抗体对目的蛋白进行免疫沉淀，分离与目的蛋白结合的基

因组DNA片段，对其进行纯化和文库构建，再通过高通量测序，在

全基因组范围内寻找目的蛋白的DNA结合位点，从而获得全基因

组范围内与组蛋白、转录因子等互作的DNA片段信息的测序方法。

测序试剂组/试剂组 指

基因测序需要使用的一组试剂，包括DNA提取试剂、DNA纯化试

剂、建库试剂和测序试剂等。

NGS/高通量测序技术/第二代测

序技术/二代测序技术

指

高通量测序技术（High-Throughput�Sequencing）又称下一代

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Sequencing，简称NGS），系二代基

因测序技术，主要特点是高通量，单位测序成本低。 NGS是目前主

流的基因测序技术。

SBS 指

Sequencing�by�Synthesis，边合成边测序原理，即通过捕捉新合成

的末端的标记来确定DNA序列的方法。

DNA纯化 指

将从样本中的DNA分子中非DNA组分去除，并提高DNA浓度的过

程。

磁珠法 指

一种DNA纯化方法。 磁珠法运用纳米技术制备成出超顺磁性氧化

硅纳米磁珠，这种磁珠能在微观界面上与核酸分子特异性地识别和

高效结合，从血液、动物组织、食品、病原微生物等样本中的DNA和

RNA分离出来。

DNA建库/文库构建/文库制备/

建库

指

将DNA分子打断后两端加以接头的过程。 由于第二代测序技术的

读长有限，一次测序反应无法完成对基因组DNA单分子的测序，因

此需要将基因组DNA分子分解成若干片段后进行DNA文库构建后

再测序。

可逆末端终止测序法 指

sequencing�by�reversible�terminator,指用荧光标记的可逆转碱

基（reversible�terminator）终止DNA聚合反应，进行照相，取得碱

基信息，去除终止基团使聚合反应可以继续，如此反复，对DNA进

行测序的方法。

通量 指 基因测序中的通量指运行一次测序产生的数据总量。

读长 指 一个测序反应可以测得单一序列的碱基数量。

Q30 指

测序过程中碱基测序错误的概率为1/1000。 即平均每1000个碱基

可能发生1个测序错误。 Q30是测序行业用来评估测序质量的标

准。

PCR 指

Polymerase�Chain�Reaction的缩写，中文名称为聚合酶链式反应，

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可看作是

生物体外的特殊DNA复制。 利用DNA在体外摄氏95°高温时变性

会变成单链，低温（经常是60°C左右）时引物与单链按碱基互补

配对的原则结合，再调温度至DNA聚合酶最适反应温度（72°C左

右），DNA聚合酶沿着磷酸到五碳糖(5'-3')的方向合成互补链。

ddPCR/微滴式数字PCR 指

Droplet�Digital�PCR，该技术将含有核酸分子的反应体系分成数万

个纳升级的微滴，其中每个微滴含有若干待检核酸靶分子。 PCR扩

增后，对每个微滴的荧光信号进行逐一分析，根据泊松分布原理及

阳性微滴的个数与比例即可得出目标DNA分子的起始拷贝数或浓

度，从而实现定量分析。

染色体非整倍体 指

染色体成单个或几个的增添或减少，而不是成倍增加或者减少。 常

见的染色体非整倍体疾病为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

综合征等。

T21/21三体综合征/唐氏综合征 指

21三体综合征，由染色体异常（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而导致的疾

病。 部分患儿在胎内早期即流产，存活者有明显的智能落后、特殊

面容、生长发育障碍和多发畸形。

T18/18三体综合征/爱德华氏综

合征

指

18三体综合征，由染色体异常（多了一条18号染色体）而导致的疾

病。 表型特征有智力低下、小头、前额窄、枕部突、小颌且张口范围

小，腭弓高窄、低位耳、肾畸形、肌张力增高及手紧握等。

T13/13三体综合征/陶氏综合征 指

13三体综合征，由染色体异常（多了一条13号染色体）而导致的疾

病。 表型特征中有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缺陷，呈前脑无裂畸形。 前额

小呈斜坡样，头皮后顶部常有缺损。 视网膜发育不良，切片镜下观

察可见菊形团形成。 严重智力低下，唇裂及腭裂、多指等。

染色体数目异常 指

细胞分裂过中染色体不能平均分配，或细胞分类受阻无法完成导致

的染色异常。 染色体数目异常包括整倍体和非整倍体两类，整倍体

是染色体数目以染色体组为单位的增减，如单倍体、三倍体等；非整

倍体是染色体数不是染色体组的整倍数，如T21、T18、T13等。

染色体结构异常 指

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经过断裂-重换或互换机理产生的染色体

畸变。 染色体结构异常包括：缺失、重复、倒位（断片经180度旋转

后再连接到断端上）、互换（两条非同源染色体断片互相交换位置

后与断端相连接）。

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 指

是由微小的、经传统细胞遗传学分析难以发现的染色体畸变而导致

的具有复杂临床表现的遗传性疾病，畸变规模小于5Mb，是基因组

疾病中最常见的类型。

单基因遗传病 指

是指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遗传病。 该类遗传病目前已知的有6,

600多种，并且每年以10-50种的速度递增，单基因遗传病已经对人

类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较常见的有红绿色盲、血友病、白化病

等。

多基因遗传病 指

两对及以上致病基因的累积效应所导致的遗传病。 与单基因遗传

病相比，多基因遗传病不只由遗传因素决定，而是遗传因素与环境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血清学筛查/唐氏筛查 指

是一种通过抽取孕妇血清，检测母体血清中甲型胎儿蛋白、绒毛促

性腺激素和游离雌三醇的浓度，并结合孕妇的预产期、体重、年龄和

采血时的孕周等，计算先天缺陷胎儿危险系数的检测方法。 唐氏筛

查仅针对唐氏综合征进行筛查。

NIPT/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指

Noninvasive�Prenatal�Testing，该检测通过抽取孕妇外周血，对游

离的DNA进行测序和生物学分析，判断胎儿是否患有染色体非整

倍体疾病。

PGD/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指

Preimplantation�genetic�diagnosis，指在体外受精过程中，通过

基因检测技术对有遗传风险的胚胎进行遗传学分析，选择基因正常

的胚胎移入子宫的技术。

PGS/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 指

Preimplantation�Genetic�Screening，该检测是指胚胎植入着床之

前，对早期胚胎进行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异常的检测，通过一次性检

测胚胎23对染色体的结构和数目，分析胚胎是否有遗传物质异常的

一种早期产前筛查方法。

CNV 指

Copy�Number�Variations的缩写，中文名称为基因拷贝数变异。

CNV是许多人类疾病（如癌症、遗传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的一种重

要分子机制。

靶向治疗/靶向药物治疗 指

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设计相应的治疗药

物，药物进入体内会特意地选择致癌位点来相结合发生作用，使肿

瘤细胞特异性死亡，而不会波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细胞，达到治

疗肿瘤的目的。

液体活检 指

利用患者血液、尿液、粪便等样本，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样本中

的待检测物（包括循环肿瘤DNA、循环肿瘤细胞和外泌体），从而

对患者的肿瘤情况作出诊断。

组织活检 指

通过从患者体内切取、钳取或穿刺等方式取出病变组织，进行病理

学检查的技术。

EGFR 指

Epidermal�growth�factor�receptor，EGFR是上皮生长因子

（EGF）细胞增殖和信号传导的受体。 研究表明，EGFR基因的突变

与肿瘤细胞的增殖、血管生成、肿瘤侵袭、转移及细胞凋亡的抑制有

关。

BRCA1/2 指

BRCA1基因和BRCA2基因的合称。 研究表明，BRCA1/2基因突变

者患有乳腺癌、卵巢癌的风险较正常人群更高。

NCCN指南 指

由NCCN（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Comprehensive�

Cancer�Network）每年发布的恶性肿瘤临床实践决策指南。

NCCN是由21家世界顶级癌症中心组成的非营利性学术联盟，其宗

旨是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肿瘤服务水平，造福肿瘤患者。

摩尔定律 指

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 其主要内容为：当价格不变

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

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

度。

NextSeq�CN500 指

贝瑞和康与Illumina合作推出的第二代基因测序仪，医疗器械注册

证编号为国械注准20153400460。

贝比安 指 “贝比安”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贝比安Plus 指 “贝比安Plus”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科诺安 指 “科诺安” 染色体疾病检测。

科孕安 指 “科孕安”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

昂科益 指

“昂科技” 系列产品，系贝瑞和康以cSMART技术为基础的肿瘤分

子检测服务，根据肿瘤疾病种类对应不同肿瘤分子检测项目。

注1：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

务指标；

注2：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盈利成长性较弱，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

天兴仪表的主营业务为摩托车与汽车部品的设计、生产、加工、销售。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的影响，传统行业处于市场低迷状态，盈利增长能力较弱，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均增长乏力。 2013年、2014

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15.69万元、687.82万元、-1,300.87万元和-164.27万元。

此外，在“去产能、去库存” 及“供给侧改革” 的政策影响下，传统制造业及其相关上下游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因此，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未来的盈利成长性不容乐观。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保护广大股东的利益，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能够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上市公司决定进行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型成为基因测序行业的测序服务商和测序仪及试剂生产商，将现有资产出售，同时注入持续盈

利能力较强的基因测序相关业务资产，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基因测序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上市公司本次拟购买资产为贝瑞和康100%股权， 贝瑞和康的主营业务为以测序为基础的基因检测服务与设备试剂销

售，所处行业为基因测序行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贝瑞和康主

营业务属于目录中鼓励类产业，贝瑞和康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技术进步，基因测序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根据艾瑞咨询整理的公开数据显示，全球基因测序市

场规模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7年全球基因测序市场规模为7.9亿美元，到2014年市场规模为54.5亿美元，预计2018年全球基

因测序市场规模将超过11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1.1%。 人口因素、医疗支出占比提高、人群健康意识增强、复杂疾病发病

率提高、基因测序技术成熟等因素推动基因测序行业快速向前发展。 目前基因测序行业已经被应用在生育健康领域、肿瘤分

子诊断领域等颇具前景的医疗领域中，其中又以NIPT为最具代表的临床应用产品之一。

（三）贝瑞和康战略发展的需要，拟借助资本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

(下转A48版)


